
09B文娱·聚焦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文玉 校对／陈曦 组版／关欢欢

事件回顾

□本报综合报道

7月16日，清华大学法学
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通
过微博为李双江之子李天一
案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其中

一句“强奸陪酒女危害小”引
起热议。而在17日晚播出的
央视《新闻1+1》节目中，著名
主持人白岩松批驳了易教授
的不当言论，称“微博140字
让知识分子不再深度思考”，
并指出其“三宗罪”——“违反
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

白岩松认为：一、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易教授的说法违反
常识；二、法律是最低道德底
线，法律并没有对身份作界
定，易教授的说法突破底线；
三、最要命的是冒犯公众，冒
犯公众比虚假新闻伤害更严
重。知识分子应该管好自己
的嘴。不管生活在怎样的时
代，知识分子都应以爱做最大
的底色，永远对现实提出建设
性意见，不被利益所绑架，做

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做啄木
鸟，通过找出树上的虫子，去
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而不是
当喜鹊，天天说好话，于森林
健康却无益。

节目播出后，白岩松的一席
评论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7月10日 因涉嫌强奸罪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少年李
天一的新律师，在其博客上发声
明称要对李天一作无罪辩护。

7月 16日 清华大学法
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
教授通过微博为李天一案的辩
护律师进行辩护，其中一句“强
奸陪酒女危害小”引起网友不
满。他在微博中说：“替李天一
的辩护律师说几句：一、无罪
辩护是他的权利。引述北京
市海淀区法院检察官的说法：
让人作无罪辩护，天塌不下
来。二、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
律师发声明要求大家遵守法律
并无不当。三、强调被害人为
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就可

以强奸，而是说陪酒女同意性
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即
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
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7月 17日 李天一案受
害人的律师田参军发布长微
博驳斥易延友教授的言论。
他认为“强奸陪酒女危害小”
这种论调是“法西斯的谬论”，
称如果这种论调成立，“强奸
女犯人岂不是重大立功？”田
律师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侵犯的对象是人的时候，就不
宜以人的名望、财富、职务，尤
其是职业来判断社会危害性
的大小”。此外，目前还没有
证据显示，被害人为陪酒女。

易教授道歉了

7月17日下午，清华大学
易延友教授针对李天一案“强
奸陪酒女危害小”言论致歉，
并删除了该言论的相关微
博。他在微博中说：“本人昨
日微博言论确实欠妥，对由此
引起的消极影响深感不安，特
向各方致歉！”

清华教授易延友“强奸陪酒女危害小”言论引热议，白岩松批其“三宗罪”：

知识分子应该管好自己的嘴

白岩松公开批评易延友
教授不当言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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